
安徽理工大学部处文件 
材料政〔2020〕20 号             

 

关于印发《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实验室安全行为

规范的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系、实验室，办公室，各班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实验室安全行为规范的管理办法》已

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0 年 7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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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实验室安全行为规范的管理办法 

为加强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预防安全事故，保障教学及科

研工作的顺利进行，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贯彻“以人为

本、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保护师生员工生

命和财产安全，根据《安徽理工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试行）》、

《安徽理工大学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预案（试行）》、《安徽理工大

学实验室危险废弃物管理规定（试行）》和《安徽理工大学实验室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试行）》等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规

定，结合实际，特制订本管理办法。 

第一条 实验室安全行为规范是指进入实验室或实验室区域

所有人员，为避免由人的不安全行为造成的潜在的事故或伤害，

需要自觉遵守的安全行为规范。 

第二条 实验室安全行为规范的要求有： 

1. 进入实验室需要穿实验服，操作实验时要有基本防护（如

手套、护目镜等），离开实验室前须洗手。 

2. 严禁在实验室内饮食，储存食品、饮料等个人生活物品。 

3. 整个实验室区域禁止吸烟（包括室内，走廊，电梯间等）。 

4. 未经学院实验室管理部门允许不得将非本院的人员带进实

验室。 

5. 熟悉紧急情况下的逃离路线清楚灭火器材、紧急喷淋装置

和逃生通道位置。铭记急救电话 119/120/110。 

6. 保持实验室门和走道畅通，严禁留宿。 

7. 熟悉和掌握实验室发生一般紧急事故的应对自救措施。 

8. 实验室内仪器设备等未经实验室管理人员和学院资产管理

员批准，严禁携出室外、实验室间搬移或随意丢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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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实验室内严禁私拉电线或插排。 

10. 插线板上禁止再串接插线板，同一插线板上不得同时使

用多台大功率的电器。 

11. 使用插座前需了解额定电压和功率，不得超负荷使用电

插座。 

12. 禁止打闹、急走和一切非工作目的跨实验区域的活动，

以免妨碍和分散他人的注意力后风险。 

13. 要节约用电，下班前和节假日离开实验室前应关闭空调、

照明灯具、计算机等用电器；即使在工作日，这些用电器没有必

要开启时，也要随时将其关闭。 

14. 禁止实验室内接打电话。 

15. 实验有安全风险时，禁止独自一个人在实验室做实验，

原则上需要二人以上同时方可进行。  

16. 需要事前了解拟进入实验室内安全风险点、存在的危险

性（如药品、放射性等），掌握安全操作规程。 

17. 对待实验要严肃认真，实验前要全面考虑实验过程，做

好充分准备；实验中必须严格按照实验流程进行操作；不得做与

实验、研究无关的事情（如带耳机听音乐等）。 

18. 实验需要观察记录或有安全风险时，做实验期间严禁长

时间离开实验现场。 

19. 在实验台上不得摆放与实验无关的药品（尤其是危险化

学品），所有试剂、溶剂等实验药品必须分类定点摆放整齐。 

20. 仪器设备使用严格遵守操作规程，爱护实验仪器设备，使

用不熟悉的仪器设备一定要向主管人员请教；贵重仪器专人操作，

未经培训合格后不得操作；发现故障或有损坏立即报告，不得擅

自动手检修。 

21. 用过的玻璃器皿应及时清洗、晾干，公用试剂应及时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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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公用试剂柜，以便他人使用。 

22. 实验室水槽禁止排放具有异味、腐蚀、剧毒和有机物等有

危害性物质，实验产生的所有废弃物应根据其性质分类处置，或

倒入垃圾桶或倒入废液桶内。 

23. 保持实验室地面、操作台面、实验所用仪器、器械等的清

洁、干净，不得乱丢杂物；每次上完实验课或操作实验后要清理

实验室垃圾，保持实验室和实验台干净整洁；检查仪器设备并关

闭水、电源（或拔掉插头）、气阀（或开关）。 

24. 晚上离开实验室前，将计算机主机与显示器、电风扇、空

调等的电源关闭并拔掉插头，同时关闭室内总电源；需要长时间

运行计算的工作站等除外。 

25. 自觉服从和尊重实验室管理人员的管理。 

第三条 实验室中心主任是本实验中心安全责任人，其职责

为： 

1. 负责本实验室中心安全规章制度（包括操作规程、应急预

案、实验室准入制度、值班制度等）的建设，组织、督促相关人

员做好实验室安全工作； 

2. 结合教学、科研实验项目的安全要求，做好本实验室中心

安全设施的建设和管理工作； 

3. 定期组织实验室管理人员或协管人员、实验技术人员、实

验室教师及相关人员学习实验室安全知识，增强安全意识； 

4. 检查实验室人员对实验室安全管理各项制度、规定、安全

操作规程执行情况，对违反行为进行纠正； 

5. 对本实验室中心设施、设备安全性进行检查，对发现的危

险源和危险点等不安全因素及时向实验室安全工作的分管领导汇

报，并及时采取有效防范措施; 

6. 组织、督促教师做好实验室教学、科研实验项目安全性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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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的申报工作，汇总后报实验室安全工作的分管领导； 

7. 定期、不定期开展实验室内务检查和安全检查，并组织落

实安全隐患整改措施、检查整改效果； 

8. 根据上级管理部门的有关通知，做好实验室安全信息的汇

总、上报等工作。 

第四条 实验室管理人员或协管人员是本实验室安全责任人，

其职责为： 

1. 协助实验室中心主任做好实验室安全规章制度的建设工

作； 

2. 协助实验室中心主任做好实验室安全设施的建设和管理工

作； 

3. 协助实验室中心主任组织实验技术人员、实验室教师及相

关人员学习实验室安全知识，增强安全意识； 

4. 检查实验室工作人员对实验室安全管理各项制度、规定、

安全操作规程执行情况，对违反行为进行纠正； 

5. 对实验室设施、设备安全性进行检查，对发现的危险源和

危险点等不安全因素及时向实验室中心主任、实验室安全工作的

分管领导汇报，并及时采取有效防范措施; 

6. 协助实验室中心主任做好教学、科研实验项目安全性评估

的申报工作； 

7. 协助实验室中心主任开展实验室检查，并组织落实实验室

安全隐患整改措施、检查整改效果； 

8. 做好实验室安全信息的汇总、上报等工作。 

第五条 各实验技术人员是所辖实验用房的安全管理人，其职

责为： 

1. 接受有关部门组织的安全培训，具备相关安全知识和技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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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负责所辖实验用房的日常安全管理和内务管理； 

3. 建立所辖实验用房内的物品管理台帐（包括仪器设备、试

剂药品、化学危险品等台帐）； 

4. 根据实验危险等级情况，负责对所辖实验用房使用人员进

行安全、环保教育和培训，对临时来访人员进行安全告知； 

5. 做好所辖实验室的日常安全巡查工作，发现安全隐患及时

汇报，并采取有效防范措施; 

6. 落实安全隐患整改措施，检查整改效果； 

7. 完成实验室中心主任交给的其他相关安全工作。 

第六条 研究生导师要对所指导研究生用房的安全负责。其职

责为： 

1. 加强对研究生开展实验的安全管理，督促研究生遵守实验

室安全工作的各项规章制度； 

2. 组织开展实验项目安全性评估的申报工作； 

3. 对存在危险性的实验项目要采取有效防范措施、进行现场

指导并制订应急处置预案； 

4. 加强对危险品的报批、采购、存储、发放、使用、回收及

实验废弃物处置的管理工作； 

5. 对实验室及仪器设备的安全性进行检查，对发现的安全隐

患应及时汇报，并采取有效防范措施; 

6. 加强对研究生的安全教育和安全培训工作。 

第七条 实验指导教师是所指导实验项目的安全责任人，其职

责为： 

1. 向学生告知实验操作流程并提出要求； 

2. 向学生告知实验中存在的不安全因素及防范措施； 

3. 加强实验过程的巡查，对不规范的操作及时制止并纠正； 

4. 对实验过程中出现的异常情况及时汇报并采取合适的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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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5. 做好实验记录、实验结束工作。 

第八条 按照“谁在岗、谁负责”的原则，在实验室学习、工

作的所有人员均对实验室安全工作和自身安全负有责任。须遵循

各项安全管理制度，严格按照实验操作规程或实验指导书开展实

验，配合各级管理人员做好实验室安全工作，排除安全隐患，避

免安全事故的发生。 

第九条 加强对实验室安全行为规范执行情况的检查和管理。

学院将定期或随机进行检查或抽查，实验中心也要组织实验员做

好日常检查，各类安全责任人按照自身职责做好实验室安全行为

规范日常教育督导。对首次发现违反实验室安全行为规范的行为

责任人，责令行为责任人写出书面检查；实验室连续两次出现违

反实验室安全行为规范的导师（指导教师）、实验室管理员等人员

要写出书面检查；实验室连续三次出现违反实验室安全行为规范

的，暂停该实验室使用、进行专项学习整顿，合格后经批准方可

重新申请使用实验室。 

第十条 违反实验室安全行为规范造成事故与伤害，相关责任

人员经学院认定后年度不得评先评优等，并按照学校有关规定进

行处理。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学院办公室进行解释，与原有规定有不一

致的，以本办法为准；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